
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延长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期的核查意见 

 

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金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福建七匹

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七匹狼”或“公司”）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

保荐机构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

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对七匹狼延长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进行了审慎核查，核查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【2012】611 号文“关于核准福建七匹

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”核准，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3 日完

成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7,820 万股（每股面值 1 元），发行价格为每

股 23 元，募集资金总额为 179,860.00 万元，扣除发行费人民币 3,260.44 万元，

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76,599.56 万元。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为 2012 年 06 月

13 日，业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验证，并由其出具闽华兴所

（2012）验字 F-002 号验资报告。 

二、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为“营销网络优化项目”，计划投资总额

为 206,614.00 万元，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76,599.56 万元。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

日，该项目已投入额为 23,871.81 万元，全部使用募集资金，该项目完工程度为

11.55%,募集资金投资进度为 13.52%。具体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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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剩余募集资金 152,727.75 万元（含利息收入

4,731.29 万元及金融手续费 0.87 万元），除了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收益暂时进行

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 28,000.00 万元以外，其余全部存储在募集

资金专用账户。 

三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及期限 

公司营销网络优化项目主要资金用于购买商业物业，以优化公司现有营销网

络布局与结构，提升产品销售终端网络的市场竞争力。但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以及

各种新兴商业模式的兴起，服装行业面临的商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。电子商务

的快速发展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装行业的商业模式，线上消费发展较快，而

对于线下门店的消费需求则有所降低。在商铺购置价格处于高位、终端需求减弱

而经营成本持续高企的情况下，本着对股东负责的态度，公司审慎投资，相应放

缓了项目投资进度。 

基于以上原因，公司拟延长营销网络优化项目建设期限至 2015 年 6 月 30

日。未来公司将基于新商业环境下的经营模式，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实时调整募集

资金的使用，提升股东价值。 

四、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

公司延长营销网络优化项目的建设期，是基于行业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及公司

调整转型的需要，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。公司将

加强对该项目的监督，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。 

本次募投项目的延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、用途和其他损害

股东利益的情况，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

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。 

五、保荐机构意见 



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，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

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

意意见，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，符合《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深圳交

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，

是基于行业发展趋势的判断而进行的必要调整，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延长募集

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无异议。 

本议案尚需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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